
皖北煤电安〔2021〕41 号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关于印发
2021年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方案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室：

现将《皖北煤电集团公司 2021年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

2021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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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煤电集团公司
2021年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强化

风险意识，有效管控集团公司 2021年安全生产过程中的重大风

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

公室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

见》（安委办〔2016〕11号）《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要求及

评分方法（试行）》《国家煤矿监局关于预判防控煤矿重大安全风

险的指导意见(试行) 》《安徽省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暂行办

法》（皖煤监察﹝2020﹞23 号）规定要求，针对集团公司 2021

年生产过程中矿井板块存在的水、火、瓦斯、煤尘、顶板、副井

提升、矿井供电等安全风险，化工板块“两重点一重大”和检修作

业等安全风险，电力版块存在的锅炉、瓦斯电厂的输气管路等安

全风险，航运板块存在运行风险，组织各单位开展了安全风险年

度专项辨识，建立了重大风险管控清单，制定了风险管控措施，

切实保障安全生产。

一、总体要求

各单位要将重大风险管控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关口前移、

预防为主、全面辨识、过程管控、严格监督”的工作原则，通过

实施查找、研判、预警、防范、处置、责任“六项机制”，把控年

度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和各类重点风险，切实把防范化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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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做实做细。

二、管控目标

矿井力争实现“零超限、零突出、零突水、零发火、零冲击”

目标；化工、电力板块杜绝火灾、泄露、爆炸、有限空间中毒等

事故发生；航运有效管控洪水期、枯水期、极端恶劣天气、机务

检修等作业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各板块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人身

伤害事故，杜绝较大涉险事故的发生。

三、风险辨识与管控

（一）安全风险辨识概况

集团公司煤矿、非煤、化工、电力板块共辨识出重大安全风

险 409项，各版块风险辨识情况如下：

1.煤矿板块：辨识各类重大风险 360项，其中瓦斯治理方面

96项，水害防治方面 44项，自然发火方面 54项，煤尘防治 19

项，机电运输 47项，顶板管理 93项，冲击地压 4项，通风系统

调整 2项，炸药管理 1项。

（1）恒源煤矿共 68项：瓦斯治理 14项，煤尘 1项，水害

防治 13项，顶板管理 29项，机电运输 10项，火工品管理 1项。

（2）任楼煤矿共 52项：瓦斯治理 21项，水害防治 7项，

自然发火 9项，顶板管理 10项，机电运输 5项。

（3）祁东煤矿共 36项：瓦斯治理 16项，水害防治 3项，

自然发火 5项，顶板管理 8项，机电运输 4项。

（4）五沟煤矿共 30项：瓦斯治理 7项，水害防治 5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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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发火 4 项，通风系统调整 1项，顶板管理 10 项，机电运输 3

项。

（5）钱营孜煤矿共 35项：瓦斯治理 8项，自然发火 8项，

水害防治 6项，顶板管理 7项，机电运输 6项。

（6）朱集西煤矿共 55项：瓦斯治理 19项，水害防治 3项，

自然发火 13项，顶板管理 16项，机电运输 4项。

（7）昌恒公司共 8项：自然发火 3项，煤尘 3项，提升运

输管理 1项，矿井供电 1项。

（8）恒昇煤业共 10项：自然发火 2项，煤尘 1项，水害防

治 1项，顶板管理 2项，通风系统 1项，运输管理 1项，副井提

升 1项，矿井供电 1项。

（9）恒晋煤业共 37项：瓦斯管理 7项，水害防治 1项，自

然发火 6项，煤尘防治 9项，顶板管理 11项，运输管理 1项，

副井提升 1项，矿井供电 1项。

（10）招贤矿业共 13项：瓦斯管理 2项，水害防治 2项，

自然发火 2项，煤尘防治 1项，冲击地压 4项，副井提升 1项，

矿井供电 1项。

（11）麻地梁煤矿共 4项：瓦斯管理 2项，自然发火 1项，

运输管理 1项。

（12）黑龙沟煤矿共 10项：自然发生 1项，煤尘 4项，水

害防治 3项，机电运输 2项。

（13）卧龙湖煤矿共 2项：副井提升 1项，矿井供电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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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煤矿山。恒泰公司共 1项，副井提升 1项。

3.化工板块。化工板块共 18 项，其中西北能化 7 项，新淮

公司 8项，宁夏润夏 3项。

4.电力板块。电力板块共辨识安全风险 23 项，其中恒力电

业 6项，新源电力 5项，创业发电 6项，顺祥发电 3项，卧龙煤

层气利用 3项。

5.航运物贸板块。航运物贸板块共辨识各类安全风险 14项，

其中高风险 7项，中等风险 4项，低风险 3项。

（二）辨识结果应用

各单位针对辨识出的 2021年度重大风险清单明确管控措施

和责任，并纳入作业规程进行明确。建立动态跟踪监控落实制度，

确保各类风险处于可控状态。对于排查出的重大风险，超出控制

能力或现有管控措施不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的，应停止相关作

业。年度重大风险辨识结果用于指导和完善各单位生产计划、灾

害预防和处理计划、安全培训计划、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计划、

安全管控措施的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的修订等。

（三）重大风险管控

1.强化责任落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重大风险管控

负总责，并组织实施辨识管控措施。各单位分管负责人负责分管

范围内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分管安全监管工作的负责人负责

监督，确保各项管控措施落实到位。公司生产技术部、通防地测

部、机运部、化工部、皖煤国贸依照重大风险管控清单，对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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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安全监察局对风

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规范管控流程。根据《皖北煤电集团公司重大安全风险管

控实施办法》，集团公司每月对各单位重大风险管控情况进行分

析总结和效果评价。各单位要建立重大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

控、公示等工作制度，要强化重大风险管控全员培训，对重大风

险实施月度动态分析研判。每月 25日前将本月度重大风险管控

措施落实情况及下月度重大风险管控清单报集团公司安全监察

局备案。

3.突出过程管控。各单位按照《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加强动态

变化预警控制管理办法》,对重大风险过程管控进行动态变化预

警控制，采取 “预测、汇报、控制、考核”的管控流程超前防控。

各单位要突出重大灾害治理、重大危险源管控、重要安全设备设

施维保，要将重大风险管控与重大灾害“日分析”制度、与安全监

控数据分析制度、与日调度会制度有机结合，煤矿分管负责人每

周开展重大风险分析研判。各单位当现场条件发生变化时，及时

优化调整管控措施。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规、标准，落

实审定的瓦斯防治、防治煤层自然发火、防治水“一矿一策、一

面一策”，加大科技成果引进，充分发挥科技保安作用。针对多

种风险叠加情况，建立健全集“信息收集、综合研判、联动反应、

综合防控”为一体的综合联防机制，综合施策，确保重大风险管

控到位。各单位的重大风险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对日常专项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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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重大风险及时补充至重大风险清单中，对重大风险的管控措

施发生变化时要变更、完善相关技术方案和应急预案。

四、监督考核

为确保辨识出的风险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管控，公司各安全

生产部室、各单位要强化重大安全风险辨识和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的监督考核。

（一）监控预警。各单位要强化对各类风险的分析、研判、

预控，出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单位分管负责人及主要负责人报告。

公司安全监察局、生产技术部、通防地测部、机运部、化工部对

风险期内的重大风险点进行重点监控，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预警，

督促相关单位落实相关处置措施。按照《集团公司安全生产警示

告知约谈实施办法（试行）》对各单位重大风险管控存在的问题

进行警示或实施约谈。

（二）集中研判。各单位要通过日分析会、“一通三防”例会、

技术例会、安全办公会等方式对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集中分析研判。公司将各单位重大风险管控纳入公司“一通三

防”、防治水月度隐患排查分析会内容，各单位对月度重大风险

管控情况进行汇报，集中研判防控措施是否有效，集中研判下月

度重大风险管控措施是否科学。

（三）监督考核。各单位要强化重大风险防控措施的落实，

监督检查，对重大风险的管控措施实施进度要动态掌握，确保重

大灾害治理重点工程按要求时间节点完成，纳入重大灾害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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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考核内容。集团公司对各单位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对于存在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效果不达标、

责任不落实的将采取通报、警示告知、警示约谈、责任倒查等方

式进行问责。现场防控措施不能满足安全生产需要，按停止作业

规定处理。重大风险管控不力，情节严重或造成事故后果的，严

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附件：皖北煤电集团公司 2021年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办公室 2021年 1月 29日印发


